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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730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36號

承辦人：陳寶如

電話：06-6322231轉6543

傳真：6370064

電子信箱：bawzu36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社兒字第1091030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撤銷公告1份 (10304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9年8月20日府社兒字第1091025942號「臺南市

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標準」撤銷公告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標準本府於109年7月14日府社兒字第1090780268號公

告，因生效日期尚有疑義，函請貴單位協助予以撤銷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秘書處

副本：本府社會局(秘書室)(含附件)、本府社會局(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)(含附件)、

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